
 

當地居民自由撿拾清理漂流木 

臨時林產物檢查站人員查看漂

流木上是否烙有國、公有記號 

無記號 有記號 

1. 填寫漂流木搬運登記表，烙打

放行印，由拾得人依森林法第

15 條第 5 項規定，取得所有權。 

2. 填寫拾得漂流木登記搬運表

時，屬森林法第五十二條第四

項公告之貴重木之漂流木者，

須逐支登記，非貴重木之漂流

木則得整批以重量或棚積法計

列。 

1. 通知林管處或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運回集中保管。 

2. 填寫漂流木搬運登

記表，烙打調查印。 

標售 

依民法第 810 條，準用

第 805 條規定，將售得

價金之十分之一交由

拾得人。 

除自用外，應依森林法第四十四條

第一項規定，設置帳簿，記載其林

產物種類、數量、出處及銷路，並

依本會「臺灣林產品生產追溯管理

作業規範」申請登錄「臺灣林產品

生產追溯系統」，取得條碼後再行

販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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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第九點附件五 檢查及登記公告自由撿拾清理期間

當地居民拾得漂流木作業流程圖修正規定 

 

  


